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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長期對於經營不善之

壽險公司，未能採取積極有效之監理措施

，肇致部分壽險公司財務缺口嚴重惡化；

復未落實問題壽險公司之定期查核機制，

又怠於辦理專案檢查，經核均有失當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金管會長期對於經營不善之壽險公司，未能採取積極

有效之監理措施，肇致部分壽險公司財務缺口嚴重惡

化，顯未盡監管職責： 

(一)按保險法第 143 條之 4：「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

資本之比率，不得低於 200%…。保險業自有資本與

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前項規定之比率者，不得分配

盈餘，主管機關並得視其情節輕重為其他必要之處

置或限制」；同法第 149 條：「保險業違反法令、

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，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

正或命其限期改善外，並得視情況為下列處分：

一、限制其營業或資金運用範圍。二、命其停售保

險商品或限制其保險商品之開辦。三、命其增資。

四、命其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。保險業不遵行

前項處分，主管機關應依情節，分別為下列處分：

一、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。二、解除董（理）事、

監察人（監事）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

務。三、其他必要之處置。…保險業因業務或財務

狀況顯著惡化，不能支付其債務，或無法履行契約

責任或有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時，主管機關得依

情節之輕重，分別為下列處分：一、監管。二、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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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三、勒令停業清理。四、命令解散」；保險業

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 6 條：「保險業資本適足率

低於 200%或主管機關要求之最低比率者，不得買回

其股份，且不得分配該申報年度之盈餘。保險業資

本適足率在 150%以上，未達 200%者，主管機關得

採取下列措施之一部或全部：一、命令保險業及其

負責人限期增資或提出其他財務業務改善計畫。對

未依命令提出增資或財務業務改善計畫，或未依其

計畫確實執行者，得採取第三項之監理措施。二、

命令其停售保險商品或限制其保險商品之開辦。

三、限制其資金運用範圍，或為其他必要處置。四、

限制其對負責人有酬勞、紅利、認股權憑證或其他

類似性質給付之行為。保險業資本適足率低於 150%

者，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，得視情節輕重，採取

下列措施之一部或全部：一、解除其董（理）事、

監察人職務，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註銷其登

記。二、停止其董（理）事、監察人於一定期間內

執行職務。三、保險業取得或處分特定資產，應先

經主管機關核准。四、命令其處分特定資產。五、

限制或禁止其與利害關係人之授信或其他交易。

六、命令其負責人之報酬予以調降，且不得逾該保

險業資本適足率低於 150%前十二個月內對該負責

人支給之平均報酬。七、限制增設或命令限期裁撤

分支機構或部門。八、派員監管或為其他必要處置」

等規定甚詳。 

(二)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會）說明，

截至民國（下同）一○一年第三季底止，淨值及資

本適足率均為負數之壽險公司，除國華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國華人壽，已於一○一年十

一月二十七日標售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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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，以下簡稱全球人壽）外，尚有幸福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幸福人壽）、國寶人壽保險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國寶人壽）及朝陽人壽保

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朝陽人壽）等，該會近

年來對該三家公司採取之監理措施如下： 

１、幸福人壽：該公司自九十三年起資本適足率低於

200%，於九十四年淨值及資本適足率轉為負數，

金管會除自九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起多次函請該

公司辦理增資或提報財務業務改善計畫外，並對

其一再延宕增資計畫且逾限仍未完成增資，依保

險法第 143 條之 4 及第 149 條規定，於九十六年

九月二十九日予以糾正、限制不得進行關係人交

易、不得投資私募有價證券、結構債、未上市未

上櫃公司股票；於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限制不

得報送採備查方式之新保險商品、不得辦理保險

商品之部分變更、不得新設分支機構等處分。 

２、國寶人壽：該公司自九十二年起資本適足率低於

200%，於九十五、九十六年間淨值及資本適足率

轉為負數，金管會除自九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起多

次函請該公司辦理增資或提報財務業務改善計

畫外，並對其增資計畫一再延遲、未依限完成增

資、未依所報營運改善計畫確實執行等，依保險

法第 143 條之 4 及第 149 條規定，於九十六年五

月二十八日予以糾正、命其增資、限制不得與關

係人新增交易、辦理放款不得以關係人為保證人

或以其動產、不動產、有價證券為擔保；於九十

七年四月十七日限制不得投資私募有價證券、結

構債、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、不動產及辦理保

險法第 146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

放款、限期辦理增資；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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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不得銷售尊爵人生萬能壽險之新契約、不得

增設分公司與通訊處、限期辦理增資；於九十九

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其調降各董事報酬、限期辦理

增資等處分。 

３、朝陽人壽：該公司自九十三年起資本適足率低於

200%，於九十六年淨值及資本適足率轉為負數，

金管會除自九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起多次函請該

公司辦理增資或提報財務業務改善計畫外，並對

其未依限完成增資及提報改善計畫，依保險法第

143 條之 4 及第 149 條規定，於九十八年一月二

十二日予以糾正、限期辦理增資、限制不得進行

關係人交易、不得投資私募有價證券、結構債、

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；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

七日予以糾正、限期辦理增資；於九十九年五月

十八日限制採「備查制」之保險商品應改採「核

准制」、不得增設分公司等處分。 

(三)然據金管會之統計資料顯示，幸福人壽、國寶人壽

於九十八年底之資本適足率為-716%及-411%，不僅

較國華人壽接管（九十八）年度之資本適足率-406%

為差，且淨值為新臺幣（下同）-137 億元及-88 億

元，財務狀況已顯著惡化；又依該會說明，淨值缺

口增加為幸福人壽與國寶人壽資本適足率負值比

率逐年擴大之主因，惟揆諸該等公司截至九十八年

底止之增資金額僅分別為 14.5 億元及 2 億元，遠

不及淨值缺口擴大幅度，實無法有效改善財務結

構，在在顯示金管會所採取命其增資、限制業務或

資金運用範圍、調降董事報酬等監理措施未具實質

成效。惟該會卻不思改進，仍未採取更積極之監理

措施，迨至一○一年第三季底，幸福人壽、國寶人

壽之資本適足率更惡化為-815%及-519%，且淨值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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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高達 206 億元及 202 億元，然其間增資金額竟僅

4 億元及 2 億元；至朝陽人壽，財務狀況雖已有改

善跡象，惟多年來淨值及資本適足率仍為負數，足

徵金管會之監理作為怠忽消極，顯未盡監管職責。 

二、金管會未落實問題壽險公司之定期查核機制，復怠於

辦理專案檢查，監管顯有闕漏，核有不當： 

(一)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會

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、監督、管理及

檢查業務。…所稱金融服務業包括…保險業…」；

保險法第 148 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

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，或令保險業於限期內報

告營業狀況」。準此，金管會對保險業得執行定期

一般檢查及不定期專案檢查；又依該會說明，原則

上一般檢查之週期為二十四個月，但得視保險業之

特性、財務及業務狀況等斟酌調整檢查週期，最長

三十個月，最短十二個月，爰資本適足率未達法定

標準之幸福人壽、國寶人壽及朝陽人壽等均屬十二

個月檢查週期之保險公司。 

(二)經查幸福人壽、國寶人壽及朝陽人壽之資本適足率

早於九十二、九十三年間已低於法定標準 200%，承

擔風險能力相對薄弱，金管會理應對該等公司採取

高密度之監理，除至少每年進行一次一般查核外，

並應加強不定期之專案查核，以即時瞭解其財務業

務狀況及督促改善缺失。查金管會歷年來辦理查核

之情形如下： 

１、幸福人壽：於九十四年、九十五年、九十七至一

○一年共辦理九次檢查，其中於一○一年辦理三

次專案查核，範圍包括資金運用、取得不動產及

利變型年金等。 

２、國寶人壽：於九十三年、九十五至九十九年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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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一年共辦理七次檢查，一百年該公司經金管會

裁處解除總經理職務，該會為瞭解新任總經理之

經營績效，遂延至一○一年辦理檢查。 

３、朝陽人壽：於九十四年、九十五年、九十七至一

○一年共辦理八次檢查，其中於一○一年辦理二

次專案查核，範圍包括取得不動產及利變型年金

等。 

(三)揆諸上述，在一般檢查部分，金管會於九十四年未

查核國寶人壽、於九十六年及一○一年未查核幸福

人壽及朝陽人壽；在專案檢查部分，僅於一○一年

對幸福人壽及朝陽人壽之資金運用、取得不動產及

利變型年金等項目進行查核，至國寶人壽則完全未

查核，顯見金管會未落實問題壽險公司之高密度監

理機制，因循敷衍，洵有未當。 

 

綜上所述，金管會長期對於經營不善之壽險公司，

未能採取積極有效之監理措施，肇致幸福人壽及國寶人

壽財務缺口嚴重惡化；復未落實問題壽險公司之定期查

核機制，又怠於辦理專案檢查，經核均屬失當，爰依監

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

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李復甸、葉耀鵬、劉玉山 

 

 

 


